
 

四川农业大学经济学院 
院发[2016]2 号 

经济学院本科课程团队建设实施办法 

各系、室、中心、所： 

为全面贯彻落实《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

(2010-2020 年)》、《四川省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

（2010-2020 年）》和四川农业大学有关文件要求，打造教学水

平高、教学质量好、有较大影响力的本科教学团队，促进本科

教学质量提高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一、建设目标 

为了激励学院教师投身本科教学，促进本科课堂教学质量

和水平不断提高，本着体现优势，突出重点和特色的原则，每

年资助 4-5 门课程团队，改革教学内容和方法，开发教学资源，

促进教学研讨和经验交流。通过四年建设，打造一批具有一流

队伍、一流教学内容、一流教学方法、一流教学管理的院级示

范性精品课程，力争建成 4-5 门校级精品课程，2 门省级精品课

程。充分发挥精品课程的示范效应，带动其它课程规范化、标

准化建设和发展。 

二、申报立项 

1、原则上优先考虑专业覆盖面较广的专业核心骨干课程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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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础课和专业基础课，申报课程应连续开设 3 年以上,新开设专

业除外。 

2、课程团队负责人具有较高的教学水平和创新思想，具有

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、团队合作精神及凝聚力，原则上应为副

高以上职称。负责组织本课程组成员制定课程建设规划、培养

青年教师、规范教学文件、组织教研活动、研究教学问题、推

进教学改革，加强教材建设等。课程团队 3-5 人，成员年龄、

职称、学历、学源结构合理。 

3、申报课程具有明确的、切实可行的课程建设实施方案。

多媒体课件、教学大纲、授课教案、课程训练、实验指导、教

学日历，试题库等教学文件完整。 

4、课程团队填写《经济学院本科课程团队建设计划申请

书》，由学院组织院内外专家组对申请团队的人员结构、建设能

力、建设目标与措施等进行评审，评审结果报学院党政联席会

批准后列入当年建设计划。 

三、考核验收 

1、为促进团队的建设和发展，每两年为一个建设周期，由

学院负责组织专家对团队建设情况进行考核评估。 

在建设期内达到以下标准者为考核合格： 

（1）课程资源和档案资料有专人负责，材料完备，要求每

年进行充实和更新。课程档案包括教学大纲、教案、课件及教

材、教学参考资料、课程训练及批改、课程考核方式、试题及

试卷分析等。完成课程试题库建设（试题数量 500 小题及以上）；

课程教学统一教材、统一大纲，课程考试统一标准、统一命题、

统一阅卷。 

（2）积极组织课程团队开展教学方法、教学管理等课程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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讨，形成较完备的集体备课制度、相互听课制度、教学检查制

度。参加省级及以上教育教学研讨会和各专业类教学研讨会 1

人/次及以上（含）。 

（3）课程团队近两年学生评教满意率达 90%以上。 

（4）课程多媒体课件获学院多媒体课件计划支持并获优

秀。 

（5）课程成功申报校级优质特色课。 

（6）注重教学实践环节，具备课程实验平台或实习实践基

地 2 个以上。 

在建设期内考核合格且达到以下标准之四者为考核优秀： 

团队成员主持校级教改项目 1 项（含）以上，或获校级以

上教学成果奖 1 项（含）以上，或在 CSSCI 期刊发表教改论文 1

篇，或在北大核心期刊发表教改论文 2 篇及以上（含），或主编

出版教材 1 部，或获本科教学质量奖二等奖以上，或参加学校

教师讲课比赛、教学软件应用技能大赛并获二等奖以上，或课

程成功申报校级以上精品课。 

2、获资助的课程团队应由团队负责人组织填写《经济学院

本科课程团队建设中期进展报告》，于立项后次年三月，经所在

团队全体成员签字后报学院备案。 

3、在课程建设期内，在学校和学院组织的教学督导检查中，

如课程团队成员出现教学事故、或学生评教满意率低于 80%、或

学生反映教学效果不良达三次以上，将取消课程团队支持计划

资格。 

四、管理措施 

1、课程团队建设期为两年，资助经费为 1 万元/项，每年

三月立项，立项后即拨付 0.5 万元。建设期满考核评估合格再



4 

 

拨付 0.5 万元，年终业绩记 5 分/门；建设期满考核评估优秀奖

励 0.5 万元，年终业绩记 8 分/门。 

2、资助经费应主要用于：主办或参加与本课程相关的教学

改革研讨会、教学经验交流会；课程建设方面调研活动的差旅

费；教改论文发表、教学资料、课程软件购置与开发所需费用；

课程网页建设费；教学大纲的修订；各种文字、声像教材的编

写、出版、印刷；试题库建设等。各团队严格按照财务管理有

关规定使用经费。 

3、团队成员发表、出版与本资助相关的论文、著作以及申

报成果奖励等，均应标注“四川农业大学经济学院**课程团队

资助”字样。 

4、团队负责人因特殊原因不能继续履行职责时，团队向学

院提交变更的书面报告，经学院本科教学督导组审查，报学院

党政联席会批准后再行决定是否继续实施。 

五、附则 

1、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 

2、本办法由学院负责解释。 

  

二〇一六年三月二十三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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